
 

 

 

* ** ***

臺灣獨特的地理位置成了各種天然災害侵襲的地區之一，面對威力逐

次加劇的災害侵襲，國內的農業損失也越加嚴重，已讓政府天然災害救助

金的補助遠不足以填補農業損失金額。因此，自 2015 年起政府開始試辦

農作物保險，期望給予農民更高的保障、穩定農民的經濟能力與生活。本

文研究標的為目前最大宗農作物─水稻，配合現行業者開發的「水稻區

域收穫農作物保險」保單作為研究對象，在採取「強制性」、「以天然災害

救助金預算作為保費補助」兩大原則下，探討當保障程度以及基本純費率

的變動對保險公司、農民與政府三者之間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現行保

單的保障程度過低，建議可以透過提高保障程度、降低理賠門檻，增加農

民們的保障。研究結果亦提供保險公司在只收取附加費用的情況下，提高

保障程度與降低基本純費率，則有助於更降低農民負擔的成本。本研究為

第一篇試算臺灣農業保險強制性投保的文章，冀望此研究分析結果有助於

政府未來政策之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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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近年來，氣候變遷對於全球生態及糧食安全已造成重大的衝擊（姚銘

輝、陳守泓，2009）（註 1），臺灣為海島型氣候，加上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

上，特殊的地理位置成了各種天然災害侵襲的對象之一。Eckstein, Künzel 

and Schäfer（2017）的全球氣候風險指數（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研究

報告提到（註 2），面對極端氣候，面積小的島型國家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同時也將臺灣氣候風險指數排名從 2015 年的第 51 名躍升至第 7 名，主要原

因在於 2016 年 1 月出現的罕見低溫，造成平地出現下雪以及重創臺灣的莫

蘭蒂及梅姬颱風等因素。童慶斌等（2017）同樣認為，因氣候與環境變遷所

帶來的災害問題，有日益增加甚至越來越嚴重的趨勢，而這些趨勢根據「政府

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的

推估研究，未來熱浪、豪大雨、乾旱等天災發生的次數及持續時間，將可能

呈現更高的強度和頻率。如 2018 年臺灣南部地區因熱帶低氣壓所帶來的豪

大雨，24 小時累積雨量破了兩百年來的最高紀錄，造成南部地區排水不及、淹

水情況嚴重。面對氣候如此異常變化，農業生產首當其衝，直接影響農民生

計及國家糧食安全政策。Bruinsma（2003）研究即指出受到災變性天氣發生

頻率不斷增高等氣候變遷因素影響，未來全球的糧食安全將受到衝擊。 

過往農政單位面對農作物災後損失，大多採救助方式，然依據資料顯示

現行的現金救助已無法彌補農業損失的虧損，從圖 1 中可以看到，從 2009

年結算至 2017 年止，所有農業現金救助總金額已達 303 億元，平均每年支

出 34 億元；農業總損失則為 1,061 億元，平均每年損失 118 億元，換言之，

平均每年農業現金救助金額僅佔農業總損失的 29%，且在損失情況較嚴重的

2016 年，現金救助金額甚至僅有農業損失金額的 25%，由此可見，每年的

現金救助金額（附表 1 的救助金決算）皆無法填補農業損失金額，救助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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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與決算金額詳如附表 1。 

 

 

 

 

 

 

 

 

 

1 2009 20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2017）。 

面對這些突發性損失風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在

1991 年即訂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希望藉由此辦法來穩定農民生

計，協助農民在受災後能快速復耕持續生產、穩定收入。政府更自 2015 年

結合保險公司試辦農作物保險，但卻因為非強制性保險，導致逆選擇問題嚴

重、保險公司虧損，進而使保險公司調高保費、農民更不願意購買的惡性循

環，致使農民仍依賴現金救助或低利貸款維持災後農事運作，而這些補助救

濟措施往往受到政府預算限制，功效受限（陳森松，2018）。過去，相關學者

（Chen & Chang, 2005；林啟淵，2001；陳欣宜，2018；黃立夫、吳珮瑛、劉

哲良，2017；黃美玲、王財驛，2017；曾勤予、張宏浩，2020；楊明憲，

2011；楊明憲，2016a；楊明憲，2016b）曾研究臺灣農業保險的發展架構與

分析並給予建議。陳森松（2016）建議採公辦民營方式，擴大運用民營保險

公司資源，接受政府委託辦理農作保險，並制定農業保險專法。朱蘭芬、陳

吉仲與陳星瑞（2007）更指出在完全競爭市場，當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接天

然災害的保險時，政府介入時則應以強制性保險為主。因此為使農業保險推



109 12 26 2                                     54

動更加順利，2016 年農委會提出「農業保險法」草案，其中第一條就明確

地說明立法目的係在於安定第一級產業的業者收入，填補農業災害損失，提

高其經營保障，穩定農村社會，建立保險制度。為解決投保覆蓋率的問題，

草案第七條中說明，農業保險得視政策目的及產業政策需求，採全部或部分

強制投保方式辦理，以及為了降低農民投保門檻、提高投保意願，分別在第

九條、第十五條中規定了保費補助以及稅賦減免的辦法。有別於以往研究文

獻著重探討農業保險架構或發展模式，本研究將真實運用現行業者開辦試行

的農業保險保單的數據為基礎，結合目前「農業保險法」草案第七條、第九

條及第十五條訂定之理念：強制投保以及保費補助之精神，著重於經營數據

之分析，探討在不同保障程度、基本純費率下，對政府、農民及保險業者的

影響程度，期望藉此精算方式可以給予當前農業保險政策有更明確、更具證

據力的建議方向，為當前臺灣農業保險之發展，獻上一己之力。 

II  

2.1  

為解決農業災損與現金救助的差額，農委會結合產險業者於 2015 年開始

試辦農業保險，期望藉由保險互助共濟原則，提供給農民更安定的經濟生活

保障（羅元鴻，2010）。且為了提供更完善、更有保障的農業保險經營環境，

農委會更於 2016 年提出「農業保險法」草案，希望藉由成立專法，使農業保

險體系更加健全。而目前草案仍在立法院審議中，其中尚有許多困境需要突

破，例如：農作物種類少量多樣，難以達到保險大數法則之原則、災後須勘

災難快速理賠、農民投保意願不高等問題仍待實務面解決。截至目前農業保

險都還在試辦的階段，臺灣現行試辦各農業保單型態如表 1 所示，表 2、表 3

則分別呈現各保險公司已開辦的農業保險種類及投保情形（陳欣宜，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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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單型態 解    釋 

實損實賠型 天災發生後，由保險人派人到現場鑑定損失狀況，並依據被保險作物所在

位置之實際損失進行理賠。 

災害救助型 被保險作物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之規定核定現金救助時，由保險

人依農民投保之保額進行理賠。 

天氣指數型 當天候條件（如：雨量、溫度、風速等因素）達到保單承保條件時即可啟

動理賠機制，免除災後還需要派人勘災的困擾。 

區域收穫型 保險人先行分析建立農作物產期產量統計模式，並設定基準產量。當產期

結束時，被保險作物所在區域之實際產量低於該區域之基準產量時即可理

賠。 

區域收入型 保險人先行分析建立農作物產業收入統計模式，並設定基準收入。當產期

結束時，被保險作物所在區域之實際產量低於該區域之基準產量時即可理

賠。 

資料來源：陳欣宜（2018）。 

2  

試辦年度 承保作物 保單型態 承 保 單 位 

2015 高接梨 實損實賠型 
災害救助型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16 梨 實損實賠型 
災助連結型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芒果 災助連結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17 釋迦 區域收入型 臺東基層農會 

屏東水產 天氣指數型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水產 天氣指數型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水稻 區域收穫型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石斑魚 天氣指數型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禽流感 實損實賠型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芒果 區域收穫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18 蓮霧 天氣指數型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農業設施 實損實賠型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木瓜 天氣指數型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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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度 承保標的 

投保情形 

投保件數 
（件） 

投保面積 
（公頃） 

覆蓋率 
（%） 

2015/2016 高接梨 89 50.89 1.04 

2016/2017 

釋迦 92 51.36 0.96 

梨 169 139.08 2.56 

芒果 

（災助救助型） 
6 4.91 0.03 

2017 水稻（二期作） 4,419 7,738 7.37 

2017/2018 

芒果 

（災助救助型） 
125 73.45 0.47 

芒果 

（區域收穫型） 
25 13.5 0.27 

資料來源：陳欣宜（2018）。 

從表 3 資料顯示，農民普遍投保意願偏低或是保險意識不高，導致各農

作物保險的投保覆蓋率皆很低，這也是目前農業保險試辦期所面臨的困境之

一。前農委會林聰賢主委指出，農民一開始會選擇低成本的方式來分散災害

風險，然而未來應該輔導他們選擇利益最大的方式（鄭慧菁，2018）。從圖

1 結果顯示，過去 2009～2017 年政府平均現金救助金額佔平均農業損失金

額不到 30%，意即超過 70%的損失皆須由農民自行承擔。雖然各級政府戮力

提高投保率，紛紛採取補助部分保費方式鼓勵農民投保相關保險（如表 4 所

示），以取得較高保障，但因為農民本身收入就不高，加上市場資訊不對

稱，以及理賠門檻過高等等問題，導致農民對於農業保險投保意願不高。 

此外在臺灣農業保險是否可以發揮大數法則之效果，又或者是針對損失

集中度的問題，許多學者也進行相關研究。其中損失集中度的問題，蘇怡

如、鄭美孌與王俊豪（2013）即指出，當藉由擴大不同地區和種類的農作物

風險組合可以進行有效的風險分散， Santeramo, Goodwin, Adinolfi and 

Capitanio（2016）也指出農地大小與農作物保險參與率之間存在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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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臺灣因為氣候與地理的關係，農作物量少多樣化，如果要使大數法則達

到最大的效果，宜採行強制投保方式，擴大承保範圍。 

4  

期別 承保標的 
保費補助 

農委會 地方政府 

2015/2016 高接梨 1/3（上限 3 萬元） 臺中、新竹、宜蘭 1/3 

2016/2017 

釋迦 1/2 臺東 5% 

梨 1/2（上限 3 萬元） 臺中、新竹、宜蘭、新北 1/3 

芒果 

（災助連結型） 
1/2（上限 3 萬元） 臺南 1/3 

2017 
水稻 

（二期稻作） 
1/2 

桃園、雲林 40% 

臺中、臺南 1/3、屏東 25% 

花蓮、臺東 5% 

2017/2018 

芒果 

（災助連結型） 
1/2（上限 3 萬元） 屏東、台南 1/3 

芒果 

（區域收穫型） 
1/2（上限 3 萬元） 臺南 1/3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陳欣宜（2018）。 

通常政策保險除帶有政策目的，強制納保也是其特徵，強制投保可達大

數法則或防止逆選擇。藉由大數法則可分散風險，降低農民個人風險，提高

保險覆蓋率，以確實達到風險分攤的效果；然因台灣面積較狹小，經常是颱

風或其他災害一來全台都被籠罩，以地區為類別分散風險效果可能有限。另

外一個可以思考的作法是，讓不同特性的作物一起加入，對寒害、風力、豪

雨耐受度不同的作物可以互補，增加作物多元性的同時，也提高風險分攤的

能力。另外為防止道德風險或心理風險（因仰仗有保險而減少風險防範措

施，風險反而提高），設計個別化費率，如地域差別費率、危險等級別費

率，簡單來說就是風險越高者，保費越高，鼓勵農民也能做好風險管控（施

香如，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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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農委會林聰賢主委接受專訪時也曾表示，當保險覆蓋率達到一定程度，

能助使整個產業的生產模式穩定發展，也希望十年後能達到覆蓋率 100%，

面對這樣的目標，強制投保將會是必要的策略（鄭慧菁，2018）。再者，強

制投保也能提高承保的風險單位，當將風險單位全納入其中，那將有助於將

保費及理賠精算更加精確化，使保險公司及農民皆能獲得彼此應得的利益。 

目前農業保險雖屬試辦階段，然大多數險種的損失率超過 100%，如高

接梨、養殖水產等（陳森松，2018）。保險公司經營安全原則即在於保費收

入是否足以支應農業保險損失理賠金及各項理賠相關費用，當理賠率過高，

影響保險公司經營安全時，保險公司或將採取提高保費或是實行更嚴格的承

保條件及範圍，或是採行更嚴苛的理賠門檻等手段，藉以保障其經營安全，

這對農民的保障及剛萌芽的農業保險政策更加不利。 

綜合上述試辦現況及困境，本文歸納出幾個重點或是解決方案供後續推

行農業保險政策的參考： 

1.  

針對國內農業保險，陳森松（2016）建議以公辦民營的模式進行，且從

各國實施農業保險的經驗也可以看到，多數辦理成功的國家幾乎也都採行此

模式。朱蘭芬等（2007）也建議針對完全競爭市場天然災害保險，應以強制

性為主。因此，建立專法就顯得格外重要，在農業保險專法還未完成立法之

前，試辦保險的效果皆不理想。國內保險業者（鄭慧菁，2018）也認為，農

業保險的開辦還是必須要有政策作為推動的力量才行，在農業保險法成立

後，各相關單位才有法規可以遵循，此舉就能更完善農業保險體制，使農業

保險的效益真正有效發揮。 

2.  

農民所得較不穩定，無法負擔過高的保費，否則將導致其投保意願低迷

的情況。農業保險是政策性保險，主要的目的是要保障農民基本生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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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營利目的，在此條件下，各國對於農業保險大多採取補助保費的政策，

以提高農民投保意願、降低農民負擔。Babcock and Hart（2005）研究即顯

示美國在通過農業風險保護法案（Agriculture Risk Protection Act，簡稱

ARPA）提高保險費補助後，農作物保險的保險覆蓋率大幅提升。 

3.  

臺灣受地理環境影響，農業規模較精緻化，屬小農、多樣農產的種植模

式。為了發揮保險的大數法則，應使投保單位達到最大化，黃立夫等（2017）

認為，自願投保有可能產生較嚴重的逆選擇，強制投保除了可以避免此狀況

外，又最能符合保險大數法則的條件，對於許多已發展國家，甚至日本也採

行此策略，而使投保單位數達到一定規模水準。 

面對上述試辦困境，第一個解決方案即設立農業保險專法，目前已進入

立法審議程序。本研究即在嘗試藉由現行農作物保險所獲得一些數據成果及

綜合各界專家學者意見，進行數據化分析，解決另外兩個方案－保險費補助

及使投保單位最大化，進而尋求適合的農業保險制度。 

為達到此項目的，本研究將針對現行農業保險中最大宗的農作物－水稻

保險做為探討對象，但是有別於過去水稻保險文獻的分析方式與模型探討

（Coble, Knight, Pope, & Williams, 1997；Goodwin, 1993；Makki & Somwaru, 

2001；Mishra & Goodwin, 2003；Porth, Tan, & Zhu, 2019；Santeramo et al., 

2016），本研究藉由檢視其試辦後，所獲得的相關數據成果，並在「強制投

保」及「天然災害救助金作為保險費補助金」兩大研究主軸下，探討在這各

個不同決策時，會對政府、保險公司以及農民三者間產生何種影響，期望研

究所得到模式，能降低農民保費負擔，也可解決政府每年預算數不夠，補助

超支數額年年增加的情況，進而改善目前試辦期所遭遇的困境，使農業保險

能真正發揮互助共濟原則之效果，也為臺灣農業保險法制定之路提供更完善

的建議及基礎。採用強制前與強制後保險公司、農民與政府三者之間的關係

比較圖示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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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2.2  

水稻是國人主食，種植面積也最廣，同時水稻田生物多樣性具有穩定糧

食、傳承文化及保障經濟收入功能（謝敬華、林信維、柳婉郁，2020），因

此本研究將以水稻保險做為研究對象，並根據保險公司及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2021）網站資訊，整理出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相關內容及主要特色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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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稻作分為兩期別承保，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病蟲

害，導致當期被保險水稻之收穫量短缺時（註 3），保險公司依約定計算賠償金

額，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最高賠償責任以保險契約所載之保險金額為上限。 

2.  

此保險所承保的事故主要為天然災害及病蟲害。所謂天然災害係指「農

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所稱之天然災害；病蟲害係指造成被保險水稻傷害而

減產之病害或蟲害。 

3.  

水稻是台灣種植面積最廣的農作物，若採用其他保單型態如實損實賠、

災助連結型，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恐無法迅速完成大區域勘災理賠，不利產業

迅速復耕、復建，因此業者開辦的水稻保險即採區域收穫型態，當保險事故

發生時，依據各地區各期別農委會公告之實際收穫量，當實際收穫量低於保

險公司計算出之保證收穫量時，不須透過勘災即可啟動理賠機制。 

根據農糧署表示，水稻稻株受災後，往往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災損情

形，損害程度判定上常有爭議。此次業者推出的水稻保險即為區域收穫型保

險，係依據投保期作之全鄉鎮平均收穫量與保證收穫量之差額，供作計算理

賠金額之依據，資料來源係採農委會歷史產量統計數據及當期作坪割產量數

據計算，無需個別查勘評估，可減少災害認定之爭議（李擷瓔，2017）。 

4.  

根據一期二期稻作損失特性的不同，提供農民水稻收穫量短缺之保障，

並採用農委會公告之各鄉鎮小單位收穫量數據作為判斷依據。當農民的實際

收穫量低於該地區保證收穫量時即可獲得理賠，不需要個別農民勘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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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賠程序簡單快速。 

稻農面對損失有兩種方式可以獲得補償：第一為農業天然災害救助金辦

法，農民事前不需付出任何成本，當損失率達到 20%以上，即可獲得每公頃

18,000 元的定額救助金，但可能無法彌補全部損失；第二種方式則為投保

「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此保險是以過去的實際收穫量作為計算依

據，損失程度依期作別不同而有不同的認定標準，最高需承擔 20%的收穫量

損失，獲得的理賠雖不一定及於 18,000 元定額救助金，但可以彌補較高額

甚至是全部農業損失。 

長年以來，農民一遇災損，多依靠天然災害救助金，儘管救助金不到損失

金額 30%，然隨著災害發生頻率增加、災情加劇，現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已造

成政府重大財政負擔，不但救助金額與生產成本相差太大，對農民也無防災、

減災的誘因（申雍、蘇宗振，2012）。況且天然災害救助的災損認定較為主

觀，爭議較多，審核時間也較長，相對地農業保險則由專業人員進行較科學化

認定，可以減少爭議，符合契約約定標準即可啟動理賠機制；農業保險除了消

極彌補農民損失外，尚有積極促進農業轉型的功能，農業保險可以藉由災損的

事先預防及管理能力進行風險評估，給予農民不同費率，無形中提升防災能力

（洪舒薇，2018）。部分學者表示農業保險可以讓農民養風險分擔觀念，也多

了風險管理工具，有助台灣農業政策與農業經營方式的改變（徐碧華，

2018）。此外，實施農業保險亦可能具有擴大財政政策的效果（黃冠穎，2018）。 

III  

水稻為臺灣最大宗之農作物，因此本研究即以水稻為例，且以現行保險

業者開發的「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之保單內容為計算基礎進行研究分

析。在「強制性」及「將天然災害救助金作為保費補助」（註 4）兩大研究

主軸下進行各項數值計算分析研究，以 2009 至 2017 年度種植及損失情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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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算基礎，藉此檢視在「強制投保」、「保費補助」之情境下，將會造成農

民、保險公司以及政府三者之間有何影響，期能得到最佳的方法，符合三方

最大利益： 

1. 讓農民能獲得更大的保障，使其所需承擔的農作物損失風險有效降

低，以穩定農民的收入。 

2. 在保費收入及理賠支出中取得平衡，使保險公司不因損失率太高而入

不敷出，以確保經營安全原則。 

3. 改善政府每年農業救助金嚴重超支的情況，減少農損救助金超支的缺

口，以兼顧照顧農民生計。 

3.1  

3.1.1  

「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之保費收入計算公式如下： 

   2009,...,2017,
1-

S L S L S L
t t t

BR
TP GP IR IA GH t

AR
     ,       (1) 

其中， S L
tTP 為第 t 年 L 地區 S 期稻作之總保費收入， GP為輔導收購價格，

IR 為投保比例， S L
tIA 為第 t 年 L 地區 S 期稻作之投保面積， S L

tGH 為第 t 年

L 地區 S 期稻作之每公頃保證收穫量， BR 為此保單之基本純費率， AR 為此

保單附加費用率。每公頃保證收穫量 S L
tGH 之計算方式為 

5

1

1

5

S L
S L t i

t SS L
i t i

AH
GH GR

IA


 

                      (2) 

S L
t iAH  為第 t i 年 L 地區 S 期稻作的實際收穫量， SGR 則為第 S 期稻作的保

障程度。而此保單因天災、天氣等因素，第一期與第二期稻作給予不同的保

障程度（ SGR ），故不同期的每公頃保證收穫量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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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式(1)中總和各地區各期稻作之保費金額（ S L
tTP ），可以得知第 t 年

整年度全臺總保費收入金額，其公式如下表示： 

,

S L
t t

L S

TP TP              (3) 

3.1.2  

「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之理賠支出計算公式如下： 

max ,0     2009,...,2017,
S L

S L S L S Lt
t t tS L

t

AH
C GH GP IR IA t

IA

 
       

 
,  (4) 

S L
tC 表示第 t 年 L 地區 S 期稻作之理賠支出。將各地區每期之理賠支出加

總，即可得到 tC ，也就是 t 年度總理賠支出，其公式表示如下： 

,

S L
t t

L S

C C             (5) 

IV  

本研究係根據業者設計開辦的「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內容為基

礎，探討在不同保障程度、基本純費率下 2009 年至 2017 年間保險公司、政

府與農民三方之間的金流狀況。本研究探討之輔導收購價格（ GP ）係以農

委會公告之 2017 年第一、二期公糧稻穀輔導收購價格：稉種稻穀 23 元、秈

種及糯種稻穀 22 元，採平均 22.5 元計算。另外本研究假設政府採取強制投

保方式，故投保面積 S L
tIA 與種植面積相等，即 100%IR  。附加費用率

（ AR）為保險公司公告之 22%。由 2004 年至 2016 年農委會數據，第一、

二期每公頃實際收穫量（ S L S L
t tAH IA ）整理於「附表 2」、「附表 3」。2009

年至 2017 年各期種植面積（ S L
tIA ）如「附表 4」、「附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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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變數，本文針對保障程度（ SGR ）、基本純費率（ BR ）這兩項因

素進行敏感度分析，並將研究結果的影響層面分為：保險公司、政府以及農

民三個層面，藉以檢視各因素的改變會使三者之間的金錢流向產生何種變化

及影響狀況，進而能得到結論並給予建議。針對政府層面的影響，因本研究

中心主軸皆採行強制投保以及將天然災害救助金作為保險費補助，故不管採

行何種敏感度分析，僅會影響到政府補助保費的比例，而政府的現金流量則

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層面的影響僅在 4.1 節當中做論述，在其它章節中就僅

針對「農民」、「保險公司」的影響進行討論。 

4.1 SGR  

假設現行保單基本純費率（ BR ）為 4%（註 5）。第一期與第二期稻作之

保障程度並不相同，第一期稻作保障程度為 90%（ 1 0.9GR  ）、第二期稻作

保障程度則為 80%（ 2 0.8GR  ）。換言之，每遇到災害的發生，農民必須先

分別自行承擔 10%及 20%的損失才能向保險公司申請理賠。這樣的高理賠

門檻使得農民退卻不願投保。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公式演算，檢視當保障程度

由 1 0.9GR  ， 2 0.8GR   提高到 1 1GR  ， 2 1GR   時之金流變化，即將理賠門檻

降至最低、保障程度調至最高，保險公司也未發生虧損的狀況時，是否會改

變農民投保意願。相關數值計算詳如表 5 及表 6，保險公司、政府、農民三

者之間關係彙整歸納於圖 3。 

由於大多數農民認為目前水稻險的理賠門檻過高，如上所述依期作別不

同，當年度收穫量需低於近五年平均收穫量之九成或八成，保險公司才給予

理賠。假設在提高保障程度（ SGR ），尤其當保障程度調整到一時，即理賠

門檻降至最低，根據公式 (1)與公式 (2)，保障程度（ SGR ）會影響總保費收

入與理賠支出，當 1 1GR  ， 2 1GR   時，表示一旦當年度收穫量低於近五年平

均收穫量，則保險公司就須理賠，這樣的假設改變有助於消弭農民理賠門檻

過高的認知，或可提高農民的投保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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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表 5 與表 6 發現，當 1 0.9GR  ， 2 0.8GR   改變成 1 1GR  ， 2 1GR 

時，保險公司面之總保費收入與理賠支出皆增加，尤其是 2013 年至 2016 年

理賠支出更是大幅度增加，同時在降低理賠門檻及不考慮利率折現因素，保

險公司淨保費收入將由 14 億元減少至 8 億元。此外，當保障程度為

1 0.9GR  ， 2 0.8GR   時，理賠支出佔真實損失比例介於0%至43%之間，表示

保險公司至多只能補償農民 43%的損失。當保障程度提高 1 1GR  ， 2 1GR  、

降低理賠門檻後，保險公司最少能補償農民 37%的真實損失，最多則能完全

補償農民損失。甚至在 2013 年、2014 年、2016 年理賠支出佔真實損失比例

大於 100%，表示農民得到高於真實損失的理賠金額。若此一比例超過 100%

時，改以 100%計算時，則 2011 年與 2014 年理賠支出佔真實損失比例增加幅

度較大，分別增加了 87%以及 100%，而這九年間理賠支出佔真實損失比例

平均高達 74.39%，比起原先的保單設計約增加 63%理賠支出。 

對政府而言，因為保障程度（ SGR ）提高，使得保險公司的總保費收入

增加，然而政府的預算在不變的情況之下，補助水稻險的比例便隨之下降。

根據過去九年歷史資料顯示，水稻產值佔總農業產值比例約在 14%至 19%之

間，本文假設政府救助金係依據此產值比例補助於水稻險之保費，這九年來

平均每年約補助約1.8 億元。因而當在 1 0.9GR  ， 2 0.8GR   時，政府補助預算

佔水稻險保費的比例約 9%至 15%，當 1 1GR  ， 2 1GR   時，政府補助預算佔水

稻險保費的比例些微下降至 8%至 13%，未補助的保費則由農民自行負擔。 

對農民來說，在 1 0.9GR  ， 2 0.8GR   時，農民需自行負擔 85%至 91%的

保費，平均每公頃保費 5,285 元，農民在獲得保險公司理賠後，平均每公頃

還須負擔損失 2,756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8,041 元；當 1 1GR  ，

2 1GR   時，農民需自行負擔 87% 至 92% 的保費，平均每公頃保費 6,268

元，比現有保費增加 983 元，然而平均每公頃負擔損失為負 481 元，負值表

示農民獲得的理賠大於真實損失，也就是說平均每公頃獲得 481 元，比現有

規則負擔損失減少 3,237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5,7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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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更清楚保險公司、農民及政府三者之間的關係，圖 3 呈現現行水稻

險在不同保障程度（ SGR ）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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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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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圖 3 結果顯示，在提高保障程度、降低理賠門檻後，農民更容易得

到保險保障，在此同時，農民所繳每公頃平均保費雖增加 983 元，但農民在

獲得保險公司理賠後，由平均每公頃負擔損失 2,756 元轉變成平均每公頃獲

得 481 元，平均而言，農民得到的理賠金額仍大於真實損失，因此或將提高

農民投保意願。調降理賠門檻後，保險公司在研究期間的平均淨保費收入約

為 8 億元，表示保險公司還是有營業利潤，應有意願配合政府政策繼續承辦

水稻險。 

4.2 BR  

上一節分析，在降低理賠門檻後，農民每公頃成本從 8,041 元降至

5,787 元，同時保險公司的淨保費收入約從 14 億元降至 8 億元，表示保險公

司約仍有 8 億元的利潤。本節將另從強制投保政策保險角度探討保險公司為

了配合政府政策，僅收取附加費用來維持水稻險運作所需之各項業務費用，

不賺取多餘利潤，故本節將進一步探討保險公司改以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餘

額的角度來討論政府、農民及保險公司三者的影響。故而將模擬試算在不同

保障程度下，針對基本純費率（ BR ）做敏感度分析，當保險公司在 2009 年

至 2017 年間之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的平均值為零時，計算其基本純

費率為何，此時農民每公頃負擔保費以及損失金額又分別為多少。 

業者設計試辦「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之基本純費率會根據不同地

區而有所不同，然本研究進一步假設水稻保險是強制性保險將因而設定基本

純費率採不分區域，以固定費率計算，檢視保險公司各年度之純保費扣除理

賠金額、政府保費補助比例以及農民負擔之每公頃保費與損失金額。表 7、表

8 及表 9 分別呈現 1 0.9GR  、 2 0.8GR  ； 1 0.95GR  、 2 0.9GR  及 1 1GR  、

2 1GR   等三種不同保障程度下結果。 

依據現有業者保單設計，基本純費率會影響純保費收入，並與純保費收

入成正比，進而影響保險公司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從表 7 數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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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基本純費率 1%至 4%的情況時，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的九年平

均值皆大於 0，只在 2016 年出現極端氣候時，並於基本純費率在2%及1%的

情況下，保險公司當年度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才出現負值，其餘皆為

正值，這結果顯示保險理賠門檻過高，保險公司付出的理賠金額偏低。政府

係以水稻產值佔農作物產值的比例補助水稻保險保費，故每年保費補助的金

額是固定，因而在不同基本純費率 1%至 4%的假設下，政府以救助金作為保

費補助平均比例介於 11.78%至 47.12%之間。從農民的角度而言，最在意的

就是保費負擔，在扣除政府補助的保險費後，在基本純費率介於 1% 至 4%

時，農民平均每公頃負擔保費則介於 795 元至 5,285 元，且由數據結果顯示

當基本純費率每下降1%，農民平均每公頃保費就能少繳約 1,500 元。另外農

民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與總保費收入無關，所以在不同的基本純費率假設

下，並不影響農民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在 1 0.9GR  、 2 0.8GR  保障程度

時，農民每公頃尚須負擔 2,756 元平均損失，意即農民除了要負擔每公頃保

費外，還要負擔 2,756 元的損失。 

7 1 0.9GR  2 0.8GR   

年度 
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 

4%BR   3%BR   2%BR   1%BR   

2009 995,913,456 712,655,899 429,398,342 146,140,785 

2010 1,064,684,239 795,478,089 526,271,939 257,065,789 

2011 1,158,439,387 868,791,158 579,142,930 289,494,701 

2012 1,160,738,103 856,928,222 553,118,341 249,308,461 

2013 990,236,308 663,105,492 335,974,676 8,843,861 

2014 1,318,182,630 988,636,972 659,091,315 329,545,657 

2015 1,229,117,070 921,571,428 614,025,786 306,480,144 

2016 436,134,268 98,668,001 -238,798,265 -576,264,532 

2017 1,219,741,144 914,518,309 609,295,474 304,072,639 

平均 1,063,687,400 757,817,063 451,946,726 146,07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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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0.9GR  2 0.8GR   

年度 
政府保費補助比例 

4%BR   3%BR   2%BR   1%BR   

2009 14.17% 18.90% 28.35% 56.69% 
2010 14.81% 19.75% 29.62% 59.24% 
2011 13.82% 18.43% 27.64% 55.28% 
2012 12.96% 17.28% 25.92% 51.85% 
2013 10.39% 13.85% 20.77% 41.55% 
2014 11.00% 14.67% 22.00% 44.00% 
2015 10.33% 13.78% 20.67% 41.33% 
2016 8.89% 11.85% 17.77% 35.55% 
2017 9.65% 12.87% 19.31% 38.62% 
平均 11.78% 15.71% 23.56% 47.12% 

年度 
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 

4%BR   3%BR   2%BR   1%BR   

2009 4,881 3,459 2,038 616 
2010 4,822 3,407 1,992 577 
2011 5,034 3,574 2,113 653 
2012 5,200 3,706 2,213 719 
2013 5,563 4,011 2,459 907 
2014 5,549 3,990 2,431 873 
2015 5,614 4,049 2,484 918 
2016 5,758 4,178 2,598 1,018 
2017 5,148 3,723 2,299 874 
平均 5,285 3,789 2,292 795

年度 
農民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 

4%BR  、3%、2%、1% 

2009 3,653 
2010 2,160 
2011   720 
2012 1,511 
2013 1,543 
2014   101 
2015 6,741 
2016 6,744 
2017 1,628 
平均 2,756 

資料來源：本研究計算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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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呈現當保障程度調高至 1 0.95GR  、 2 0.9GR  之分析結果，當降低理

賠門檻，理賠金額勢必增加，使得表 8 之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數值比表 7 數

值低，經精算結果當基本純費率為 1.2968% 時，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

的九年平均值為零，表示在不考慮利率折現因素時，保險公司達到損益平衡。

此時政府保費補助比例平均為 33.61%，農民平均每公頃保費為 1,399 元，農

民平均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為 2,047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3,446 元。 

8 1 0.95GR  2 0.9GR   

年度 
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 

4%BR   3%BR   2%BR   1.2968%BR   1%BR   

2009 989,392,393 684,290,323 684,290,323 164,645,869 74,086,184 

2010 1,129,179,801 838,953,289 838,953,289 344,644,621 258,500,264 

2011 1,245,322,747 933,627,131 933,627,131 402,752,665 310,235,900 

2012 1,149,407,281 822,591,501 822,591,501 265,964,639 168,959,942 

2013 398,476,793 46,269,344 46,269,344 -553,604,161 -658,145,554 

2014 1,319,783,833 965,005,348 965,005,348 360,752,902 255,448,379 

2015 1,075,844,432 744,015,239 744,015,239 178,849,621 80,356,854 

2016 -593,405,128 -956,841,523 -956,841,523 -1,575,839,971 -1,683,714,314 

2017 1,340,012,299 996,647,195 996,647,195 411,833,817 309,916,988 

平均 894,890,494 563,839,761 563,839,761 0 -98,261,706 

年度 
政府保費補助比例 

4%BR   3%BR   2%BR   1.2968%BR   1%BR   

2009 13.16% 17.54% 26.32% 40.59% 52.63% 

2010 13.74% 18.32% 27.47% 42.37% 54.95% 

2011 12.84% 17.12% 25.68% 39.61% 51.37% 

2012 12.05% 16.07% 24.10% 37.17% 48.20% 

2013 9.65% 12.86% 19.29% 29.76% 38.59% 

2014 10.22% 13.62% 20.43% 31.51% 40.87% 

2015 9.58% 12.77% 19.15% 29.54% 38.31% 

2016 8.25% 11.00% 16.50% 25.45% 33.01% 

2017 8.58% 11.44% 17.16% 26.47% 34.33% 

平均 10.90% 14.53% 21.79% 33.61%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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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0.95GR  2 0.9GR   

年度 
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 

4%BR   3%BR   2%BR   1.2968%BR   1%BR   

2009 5,320 3,788 2,257 1,180 725 
2010 5,264 3,739 2,213 1,140 687 
2011 5,479 3,907 2,336 1,231 764 
2012 5,652 4,046 2,439 1,309 832 
2013 6,038 4,368 2,697 1,522 1,026 
2014 6,026 4,348 2,670 1,490 992 
2015 6,109 4,420 2,731 1,543 1,042 
2016 6,244 4,543 2,841 1,645 1,140 
2017 5,860 4,257 2,655 1,528 1,052 
平均 5,777 4,157 2,538 1,399 918 

年度 
農民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 

4%BR  、3%、2%、1.2968%、1% 

2009 3,289 
2010 2,080 
2011 715 
2012 1,115 
2013 1,018 
2014  -266 
2015 6,357 
2016 2,605 
2017 1,511 
平均 2,047 

資料來源：本研究計算整理。 

由表 3 結果顯示水稻保險銷售不佳，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農民普遍認

為理賠門檻過高。若當保障程度調高至 1 1GR  、 2 1GR   之數值，意即理賠

門檻降至最低，當年度收穫量一旦低於保證收穫量時，農民即可獲得理賠。

表 9 結果即呈現當理賠門檻降低後，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會比表 8 之

數字低，當基本純費率為 2.9051% 時，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的九年平

均值為零，保險公司達到損益平衡，此時政府九年平均保費補助比例為

13.96%，低於表 8 政府保費補助比例 33.61%，表示降低理賠門檻，農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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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負擔多一點的保費，故農民負擔每公頃平均保費從 1,399 元提升至

4,361 元，但是，正因理賠門檻降低，農民可獲得理賠金額高於真實損失，

農民平均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從 2,047 元降至-481 元，亦即可獲得 481 元，

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從 3,446 元增加至 3,880 元，雖然增加 434 元的成本，但

是理賠門檻降至最低，一旦當年度收穫量低於保證收穫量時，農民即可獲得

理賠，得到較高的保障，作者相信將理賠門檻降至最低的設計將有助於大大

提升農民的投保意願。 

9 1 1GR  2 1GR   

年度 
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 

4%BR   3%BR   2.9051%BR  2%BR   1%BR   

2009 863,367,379 536,420,797 505,398,005 209,474,215 -117,472,367 
2010 1,043,639,695 732,392,821 702,859,719 421,145,946 109,899,072 
2011 1,175,718,436 841,975,434 810,307,754 508,232,431 174,489,428 
2012 1,051,941,157 702,119,478 668,926,151 352,297,799 2,476,121 
2013 -864,991,236 -1,242,275,319 -1,278,074,456 -1,619,559,402 -1,996,843,484 
2014 819,878,448 439,867,136 403,809,222 59,855,825 -320,155,487 
2015 136,978,827 -219,133,915 -252,924,179 -575,246,658 -931,359,401 
2016 -1,987,703,235 -2,377,109,758 -2,414,059,150 -2,766,516,282 -3,155,922,805 
2017 1,271,464,180 889,956,807 853,756,938 508,449,435 126,942,063 
平均 390,032,628 33,801,498 0 -322,429,632 -678,660,762 

年度 
政府保費補助比例 

4%BR   3%BR   2.9051%BR  2%BR   1%BR   

2009 12.28% 16.37% 16.91% 24.56% 49.12% 
2010 12.81% 17.08% 17.64% 25.62% 51.24% 
2011 11.99% 15.99% 16.51% 23.99% 47.98% 
2012 11.26% 15.01% 15.50% 22.51% 45.03% 
2013 9.01% 12.01% 12.40% 18.01% 36.02% 
2014 9.54% 12.72% 13.13% 19.08% 38.15% 
2015 8.92% 11.90% 12.29% 17.85% 35.70% 
2016 7.70% 10.27% 10.60% 15.40% 30.81% 
2017 7.72% 10.30% 10.63% 15.45% 30.89% 
平均 10.14% 13.52% 13.96% 20.27%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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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1GR  2 1GR   

年度 
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 

4%BR   3%BR   2.9051%BR  2%BR   1%BR   

2009 5,759 4,117 3,962 2,476 835 

2010 5,706 4,070 3,915 2,434 798 

2011 5,923 4,241 4,081 2,558 875 

2012 6,105 4,385 4,222 2,665 945 

2013 6,514 4,724 4,555 2,935 1,145 

2014 6,503 4,706 4,536 2,909 1,112 

2015 6,603 4,791 4,619 2,978 1,166 

2016 6,730 4,907 4,734 3,084 1,261 

2017 6,572 4,791 4,622 3,011 1,230 

平均 6,268 4,526 4,361 2,783 1,041 

年度 
農民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 

4%BR  、3%、2.9051%、2%、1% 

2009 2,450 

2010 1,384 

2011    94 

2012   388 

2013 -6,064 

2014 -2,482 

2015 2,058 

2016 -2,865 

2017   706 

平均  -481 

資料來源：本研究計算整理。 

4.3  

農民的投保意願與理賠門檻有很大的關係，也就是說農民會思考投保水

稻險後獲得理賠的可能性，本研究進一步呈現在不同理賠門檻（亦即保障程

度）下，農民有多少種植面積可以獲得理賠，表 10 呈現獲得理賠面積佔總

面積的比例。從結果可以發現在現有試辦保單設計下，平均約有 5.56% 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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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積獲得理賠，當保障程度提高至 1 0.95GR  、 2 0.9GR  時，獲得理賠面積

比例將提升至 16.05%；若提高保障程度至 1 1GR  、 2 1GR  ，也就是沒有理

賠門檻時，當年度收穫量一旦低於保證收穫量即可獲得理賠，此時可獲得理

賠的面積約佔總種植面積之三分之一，約為現有試辦保單設計的六倍。 

10  

年度 1
0.9GR  、 2

0.8GR 
1

0.95GR  、 2
0.9GR 

1
1GR  、 2

1GR   

2009 3.11% 6.15% 15.22% 

2010 0.27% 3.58% 9.40% 

2011 0.01% 0.10% 9.40% 

2012 3.83% 7.18% 22.90% 

2013 15.71% 45.80% 73.74% 

2014 0.00% 16.72% 41.08% 

2015 0.10% 24.87% 35.63% 

2016 26.97% 38.21% 68.59% 

2017 0.09% 1.84% 24.75% 

平均 5.56% 16.05% 33.41% 

資料來源：本研究計算整理。 

此外，農民的投保意願與保費佔整年收入的比例更是息息相關。表 11

呈現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佔整年收入比例，由附表 2 與附表 3，可求得 2004

年至 2016 年第一期與第二期平均每公頃實際收穫量，假設輔導收購價格

（ GP）為 22.5 元，農民整年收入以雲林縣最高，約為 28.5 萬，宜蘭縣最低

（除澎湖縣與基隆市），約為 17.7 萬，農民整年收入平均約為 24 萬。由表 9

可知，在理賠門檻最低（ 1 1GR  、 2 1GR  ）以及保險公司只收取附加費用

（ 2.9051%BR  ）的情況之下，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為 4,361 元，此時，農

民平均負擔每公頃保費僅佔整年收入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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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 區 

第一期平均 

每公頃實際 

收穫量 

第二期平均 

每公頃實際 

收穫量 

整年平均 

實際收穫量

農民整年

收入 

農民負擔每公頃 

保費佔整年收入 

比例 

新北市 5,321 2,803 8,124 182,800 2.39% 

臺北市 5,183 2,794 7,977 179,483 2.43% 

桃園市 5,393 4,022 9,415 211,834 2.06% 

臺中市 6,570 4,595 11,165 251,218 1.74% 

臺南市 6,917 5,186 12,103 272,311 1.60% 

高雄市 6,912 3,963 10,875 244,691 1.78% 

宜蘭縣 6,555 1,313 7,868 177,032 2.46% 

新竹縣 5,545 4,777 10,322 232,252 1.88% 

苗栗縣 5,717 4,652 10,369 233,292 1.87% 

彰化縣 7,121 5,220 12,342 277,692 1.57% 

南投縣 6,755 5,538 12,293 276,596 1.58% 

雲林縣 7,212 5,454 12,665 284,969 1.53% 

嘉義縣 6,810 5,011 11,820 265,960 1.64% 

屏東縣 7,228 4,094 11,321 254,731 1.71% 

臺東縣 6,030 5,166 11,197 251,924 1.73% 

花蓮縣 5,575 4,857 10,433 234,736 1.86% 

澎湖縣 - - - - - 

基隆市 - - - - - 

新竹市 5,545 4,962 10,507 236,399 1.84% 

嘉義市 6,764 4,982 11,746 264,290 1.65% 

平均 6,286 4,411 10,697 240,678 1.85% 

資料來源：本研究計算整理。 

註：輔導收購價格（ GP ）為 22.5 元，農民負擔每公頃保費為 4,361 元。 

4.4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建議政府可以將水稻險設計成沒有理賠門檻

（ 1 1GR  、 2 1GR  ）以提升農民購買意願，保險公司只收取附加費用

（ 22%AR  ）不賺取額外利潤（ 2.9051%BR  ），且政府運用等比例救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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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來幫農民支付水稻險一部分的保費，並強制全部農民都需支付剩餘不足

的保費。這樣設計的結果，對農民來說，不僅可以負擔的起保費，保費僅佔

整年收入的 1.85%，而且農民總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一可獲得理賠，約為現有

試辦保單設計的六倍，大大提升農民投保意願；對政府來說，政府毋須支付

額外預算，僅須支付原本編列的救助金預算；對保險公司而言，運用收取的

附加費用來支付營運成本，並達長期損益平衡，將有助於提升保險公司長期

支持政府推動水稻險的意願，達成三贏的局面。 

V  

根據農業保險法草案以及專家學者的建議，提出農業保險應朝向全部或

一部分強制或自願方式推動，此外，因為極端氣候的發生，農產損失日趨嚴

重，政府原本的現金救助預算早已不敷使用，需另提經費才有辦法補貼農民

的嚴重損失。但是，長期依賴政府的補貼並非明智之舉，且對政府的財政造

成嚴重衝擊，故目前政府商請保險公司開發許多水果、水稻、漁產等農產保

險。本研究即針對臺灣主要的糧食作物「稻米」為標的，探討強制農民投

保，政府將農業天然災害救助金預算作為農業保險的保費補助假設下，探討

保險公司、政府、農民三方之金流狀況及其影響。 

研究發現，假設基本純費率為 4%，現有試辦保單設計內容會讓保險公

司平均約有淨 14 億元保費收入，政府補助保費預算平均約佔總保費的

12%；農民平均每公頃保費為 5,285 元，農民在獲得保險公司理賠後，平均

每公頃尚須負擔損失 2,756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8,041 元。目前水

稻險之所以不得農民青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理賠門檻過高，當理賠門檻

降低至當年度收穫量一旦低於保證收穫量（ 1 1GR  、 2 1GR  ），農民即可得

到理賠時，保險公司平均仍約有 8 億元淨保費收入，政府補助保費預算平均

約佔總保費的 10%，農民平均每公頃保費 6,268 元，因理賠門檻降低，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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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保險公司理賠後，平均每公頃可獲得 481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

是 5,787 元。因為降低理賠門檻，會使總保費收入以及總理賠支出增加，當

總保費收入增加時，農民須付較高的保費，但是總理賠支出增加會使農民平

均每公頃負擔損失大幅減少，因此，降低理賠門檻不僅可以讓農民容易獲得

理賠，增加農民投保意願之外，還可以降低農民的成本，最重要的是保險公

司之依舊有淨保費收入，讓保險公司有意願配合政策繼續推行農業保險相關

商品。 

當假設採強制性農業政策保險，保險公司單純配合政府政策只收取附加

費用，本研究計算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餘額的九年平均餘額為零時的基本

純費率。當 1 0.9GR  、 2 0.8GR   時，純保費扣除理賠金額之九年平均餘額皆

恆正；當 1 0.95GR  、 2 0.9GR   時，基本純費率 1.2968% 會使純保費扣除理

賠金額之餘額的九年平均餘額為零，此時政府保費補助比例平均為

33.61%，農民平均每公頃保費為 1,399 元，農民平均每公頃負擔損失金額為

2,047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3,446 元，獲得理賠面積佔總面積為

16.05%；當 1 1GR  、 2 1GR   時，基本純費率 2.9051% 會使純保費扣除理賠金

額之九年平均餘額為零，此時政府保費補助比例平均為 13.96%，農民負擔

每公頃保費平均為 4,361 元，因理賠門檻降至最低，農民可獲得理賠金額高

於真實損失，近九年農民平均每公頃可獲得 481 元，故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

是 3,880 元，獲得理賠面積佔種植總面積為 33.41%。在現有保單設計

（ 1 0.9GR  、 2 0.8GR  ，基本純費率為 4%），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8,041

元；當 1 1GR  、 2 1GR  ，基本純費率為 4% 時，農民每公頃成本大約是 5,787

元；當保險公司只收取附加費用， 1 1GR  、 2 1GR  ，基本純費率為

2.9051%，農民每公頃成本降至約 3,880 元。 

本研究數據分析結果建議「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或可朝採強制性

推行，將原有政府農業天然災害救助金預算作為農業保險的保險費補助，改

善過去補助金額不斷超支的問題。在保單設計上，提高保障程度（ SGR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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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消弭農民投保時的反彈，且其成本並不高；保險公司在只收取附加費用

的情況下，提高保障程度與降低基本純費率，則有助於進一步降低農民負擔

的成本。本研究是第一篇依據業者開發試辦水稻保險內容及政府災害補助金

額進行數據分析，根據在不同的情況下，所得到的結論，進而建議或許採強

制性投保的文章。 

目前農業保險雖雙軌並行，政策保險、商業保險相輔相成，有別於日本

推動的農業保險以政府為主導的政策保險。商業保險可透過由自由市場設

計、銷售的保險；而通常政策保險除帶有政策目的，強制納保也是其特徵。

無論採用何種方式，重點是要能達到農業保險的目的：穩定農民生產、降低

生產風險。因此，應依據農作物的需求和特性而採對應適合的方式，例如水

稻儘管經濟價值較低卻是重要的民生糧食作物，應較適合政策保險；而高價

值的作物，如蘭花則比較適合商業保險。為了有效提高農民參與強制性農業

保險的意願，如本文分析，政府用原先補助金作為保險費補助外，也可運用

農業金融相關政策工具去帶動，像是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配合強制保險就是

一種方案。 

另外設計個別化費率，如地域差別費率、危險等級別費率，藉以減少道

德風險，鼓勵農民也能做好風險管控（施香如，2017），也更能彰顯不同風

險程度對應不同基本費率的公平性，或可提高農民保險意願。然而一個強制

性政策保險，若要採分區分級危險等級費率的實施，仍須有其他相關配套措

施，如專責機構的指定或設立，災損勘估、鑑定機制建立，及各區域出險機

率及平均損失程度等資料，唯這些資料尚未完整建立，本研究仍無法藉以計

算分級分區基本費率。本研究才經由檢視全國性水稻保險試辦後，所獲得的

相關數據成果，在「天然災害救助金作為保險費補助金」條件下，獲致採行

「強制投保」建議性結論。因此當農作物保險強制性政策取得共識後，或可

參考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的運作機制，建立更完善運作機制，此一議

題，當可提供後續有識者，更深一層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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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突發性自然災害佔全部自然災害的比例，已從 1980 年代的 14%提升至 1990

年代的 20%，且這個趨勢將持續增加。 

2. 此報告係以 2016 年數據對比 1997 到 2016 年間數據為基礎，評估全球各國因颱

風、暴雨等極端氣候所造成的死亡人數及財產損失的氣候風險指數。 

3. 係指被保險水稻地點坐落之鄉鎮市區實際收穫量低於該鄉鎮市區之鄉鎮市區保證

收穫量之現象。 

4. 本研究保費補助之基準則是以水稻當年度的產值占農業當年度的總產值之比例計

算分配，舉例來說：2016 年的保費補助基準是以 2016 年水稻的產值相對於 2016

年農業總產值之比例為準，以此類推。換言之，在各年度中總保費收入裡，將會

有一部份的保費收入來自於政府補助的保費，而各年度之總保費收入與政府補助

的保費金額的比例就是政府能補助農民多少保費之比例。此舉可以幫助政府不必

再超支農業救助金，用原有之預算數補助保費，讓保險公司集合全臺農民之風

險、分散損失風險，以達到減少超支缺口的效果。 

5. 現行保單之費率為 2%～4%，故本研究選擇以最高費率作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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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 2017  

年度 救助金預算 救助金決算 救助金超支 

2009 1,085,778,000 5,430,888,845 4,345,110,845 

2010 1,270,785,000 2,571,328,057 1,300,543,057 

2011 1,129,244,000 892,441,746 -236,802,254 

2012 1,131,163,000 2,407,940,096 1,276,777,096 

2013 1,085,778,000 1,967,535,458 881,757,458 

2014 1,085,778,000 1,095,085,229 9,307,229 

2015 1,075,778,000 3,308,519,535 2,232,741,535 

2016 1,085,778,000 8,810,477,171 7,724,699,171 

2017 1,085,778,000 3,822,241,799 2,736,463,79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2017）。 

註：附表 1 的救助金決算與圖 1 的現金救助金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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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mpulsoriness for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Taiwan  
A Case of Rice Insurance 

I-Chien Liu*, Pei-Han Chi**, Jui-I Chang*** 

Taiwan's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kes it highly prone to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result in mounting agricultural losses for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poorly equipped to compensate farmers. Beginning in 2015,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trial a crop insurance, scheme to provide farmers 

with increased economic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 compulsory insurance scheme with government subsidized 

premiums on producers of rice, Taiwan's most important staple crop, in 

terms of changes of the balance of protection and basic net premiums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farm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provides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to farmers, and suggests 

reducing the threshold for claims.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means by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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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rs can increase protection while reducing basic net rates through the 

use of additional fees, thus reducing the overall cost to farmers. This study 

represents the first formal inquiry into compulsor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n 

Taiwan, and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mpulsory insurance, rice insurance, 

natural disaster allowance 

JEL Classification: G22,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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